
版號：257LQ01272026表57-3-1(112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90%-98%
戶數

99%以上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614935054141576716021688089 0.600.841.682.33 0.51 0.89640956 93.15 11550

第2分位 249121502815516923257688089 0.410.751.853.38 0.31 0.36639492 92.94 12715

第3分位 164014252498481130546688089 0.360.701.994.44 0.21 0.24633464 92.06 13705

第4分位 129110972222500937269688088 0.320.732.485.42 0.16 0.19624117 90.70 17083

第5分位 9649581934540141923688088 0.280.782.806.09 0.14 0.14617612 89.76 19296

第6分位 7958651896548245375688088 0.280.802.916.59 0.13 0.12613651 89.18 20024

第7分位 5967481803489349924688088 0.260.712.937.26 0.11 0.09609944 88.64 20180

第8分位 4416761429401357001688088 0.210.582.628.28 0.10 0.06606480 88.14 18048

第9分位 3706081297310665015688088 0.190.452.239.45 0.09 0.05602322 87.54 15370

第10分位 3495281099244164230688088 0.160.351.359.33 0.08 0.05610143 88.67 9298

合    計 150861256021134460924305616880883 0.310.672.296.26 0.18 0.226198181 90.08 157269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57LQ01272026表57-3-1(112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99%以上
戶數

90%-98%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681616 931 9320.1499.06 0.14 706 0.10 614 657 2633 0.380.100.09

第2分位 679810 1543 15220.2298.80 0.22 1212 0.18 1047 1013 1942 0.280.150.15

第3分位 679707 1715 21260.2598.78 0.31 1606 0.23 1043 882 1010 0.150.130.15

第4分位 679871 1938 25720.2898.81 0.37 1474 0.21 988 650 595 0.090.090.14

第5分位 679231 2510 29750.3698.71 0.43 1420 0.21 770 644 538 0.080.090.11

第6分位 678355 3101 34170.4598.59 0.50 1406 0.20 803 570 436 0.060.080.12

第7分位 677408 4085 36300.5998.45 0.53 1245 0.18 702 606 412 0.060.090.10

第8分位 676131 5531 34770.8098.26 0.51 1150 0.17 787 603 409 0.060.090.11

第9分位 673724 7631 33601.1197.91 0.49 1185 0.17 867 806 515 0.070.120.13

第10分位 671043 9885 28621.4497.52 0.42 1276 0.19 1112 1149 761 0.110.170.16

合    計 6776896 38870 268730.5698.49 0.39 12680 0.18 8733 7580 9251 0.130.110.13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